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472號

上  訴  人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翁順衍             

            戴明哲             

被 上訴 人  張金隆                                     

上列當事人間徵收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31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所有坐落○○市○○區○○段（下稱○○段）53

8及53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坐駕段296-16、296-15地號土

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面積分別為73.41平方公尺、73.43

平方公尺，因位處於○○市○○區（即改制前○○縣○○

鎮，下稱○○鎮）4-6號都市計畫道路（即該區民生路）範

圍內，被上訴人遂分別於民國109年3月20日及同年6月19日

委請律師向上訴人請求予以徵收補償，案經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於109年7月2日以南市工新三字第1090791318號函復被上

訴人，因受限臺南市現有道路仍屬私人所有眾多，取得所需

經費過於龐大，且事涉通盤性問題，爰先予錄案視上訴人財

政狀況研議辦理。被上訴人遂提起行政訴訟，聲明：上訴人

應就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經原審判

決如被上訴人之起訴聲明，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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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略以：

　㈠依照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可知，人民的財產權因國家機

關為公益目的行使公權力而受有損害，已逾越其社會責任所

應忍受的範圍，而有失公平時，即形成個人的特別犧牲，基

於憲法第7條平等權、第15條財產權保障，國家應給予合理

的補償。另特別犧牲補償請求權源自憲法平等權及財產權保

障，因具有防禦權之性質，其具體補償標準、內容及權利行

使方式，固以立法明定為妥適，但現實情況常常是法無明

文，此時如以「無法律，無補償」為由，一概否定人民源自

憲法的特別犧牲補償請求權，人民憲法權利的防禦功能即難

以實現，此為我國法學界普遍看法，是為避免因立法疏漏造

成個案不公平的情形，行政法院應得透過憲法基本權條款、

司法院的憲法解釋及法理，提供個案救濟。再參照詹森林大

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亦認為所謂

「無法律，無補償」的見解，不應繼續採用，憲法第15條可

為直接賦與人民公法上補償請求權之依據。

　㈡查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依據71年7月15日公告之「變更

及擴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書」，係劃屬於○○鎮都市計

畫4-6號道路（民生路）範圍內，依○○鎮公所79年10月編

製之「變更及擴大○○都市計畫（第1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

案通盤檢討書）」之「事業及財務計畫」及表9「事業及財

務計畫表」內容所示，○○鎮公所預定於78年取得4-6號計

畫道路用地，並於78至90年完成開闢，該計畫道路範圍內之

土地，○○鎮公所原則上將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次查，○

○鎮公所為闢建上述4-6號計畫道路，曾於78年1月擬具徵收

土地計畫書，計畫徵收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38筆土地，嗣於

報請臺灣省政府徵收時，將徵收清冊中忠孝路以東部分之民

生路土地共21筆（包含系爭土地）畫線刪除，至系爭土地以

東之○○鎮善進段78及27地號土地，則於85年間納入「臺灣

省第10期臺南縣○○市地重劃區」範圍，而由○○鎮公所取

得所有權並開闢為道路。又查，系爭土地係於79年間因兩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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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定建築線，乃依當時尚未開闢之4-

6號計畫道路（忠孝路以東部分）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

出，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戶對外通行，足見系爭土地於○○

鎮公所78年辦理徵收前，並非既成道路，並非因屬於既成道

路而被排除於徵收範圍。再查，與系爭土地同樣位於○○市

○○區○○路段之其他土地，除相鄰之○○段521、522、53

7、540及577地號等5筆土地（下稱521地號等土地）未列入

徵收或重劃範圍，其餘均經徵收或重劃完竣並闢為道路使

用，復依上開證據顯示，○○鎮公所既曾將系爭土地列入○

○鎮都市計畫4-6號道路用地徵收土地清冊，事後卻因不明

原因將系爭土地刪除而未辦理徵收，應可認為系爭土地係可

歸責於○○鎮公所之因素而漏未徵收，卻已實際開闢成計畫

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被上訴人因而喪失對系爭土地的占

有、使用、收益等權能，為公益而受有特別犧牲。倘繼續維

持系爭土地長期作為道路使用的現況，卻毋庸辦理徵收補

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而與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關於

違反平等原則所述情節，具有相當的類似性。在被上訴人為

公益受有特別犧牲，不予彌補顯失公平的情況下，應認被上

訴人享有補償請求權。

　㈢復依羅昌發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

內容，認為依舉輕以明重法理，僅是穿越土地上空或地下，

土地所有權人都享有地上權的徵收請求權，則侵害更為嚴

重，將私人之土地闢為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肇致土地利用

可能性完全喪失的情形，兩者相較，後者之土地所有權人犧

牲更大，已逾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更應依個案情形或

類型賦予所有權的徵收請求權。是以，系爭土地因可歸責於

行政機關之原因，漏未於78年間併同鄰地辦理徵收，卻已闢

為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其實質效果與經辦理徵收無異，亦

即與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的情形相當，而可相提並

論，是秉持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本旨，被上訴人應得類

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等相關規定，請求上訴人擬具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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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徵收計畫書，報請核准徵收機關即內政部核准後，予以金

錢補償等詞，為其論據。

四、本院查：

  ㈠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以：「憲法第15條關於人民財

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

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

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

……。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

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而特別犧

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

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

償，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

償。若在某一道路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理徵收，僅因既成

道路有公用地役關係而以命令規定繼續使用，毋庸同時徵收

補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係揭釋私有土地因符合既成道

路要件而存在公用地役關係時，有關機關應依據法律辦理徵

收或給予相當補償，並非賦予土地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所有權

人主動請求國家為徵收之權利。

  ㈡另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文謂：「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

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需用土地人因興辦土地徵收條例

第3條規定之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

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而不

依徵收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且該解釋理

由書第3段明白揭示：「憲法上財產權保障之範圍，不限於

人民對財產之所有權遭國家剝奪之情形。國家機關依法行使

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諸如所有權喪失、價值或使

用效益減損等），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

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以合理補償，方符憲法第15條規

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意旨（本院釋字第440號解釋參

照）。國家如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民自得請求合理補償因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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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所有權所遭受之損失；如徵收地上權，人民亦得請求合理

補償所減損之經濟利益。」依此可知，該號解釋係肯認國家

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即國家公權力之合法作用）致人

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諸如所有權喪失、價值或使用效益減損

等），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

牲者，國家應予以「合理補償」。因此，人民之財產遭受損

失，若非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所致，則不生徵收與

補償問題。

　㈢經查，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依據71年7月15日公告之

「變更及擴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書」，係劃屬於○○鎮

4-6號都市計畫道路（即民生路）範圍內，○○鎮公所於78

年1月所擬具徵收土地計畫書，原計畫徵收包含系爭土地在

內之38筆土地，嗣於報請臺灣省政府徵收時，將徵收清冊中

忠孝路以東部分之民生路土地共21筆（包含系爭土地）畫線

刪除；系爭土地係於79年間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

定建築線，乃依當時尚未開闢之4-6號計畫道路（忠孝路以

東部分）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出，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

戶對外通行；其餘與系爭土地同樣位於臺南市○○區民生路

段（除相鄰之521地號等土地外）之土地，均經徵收或重劃

完竣並闢為道路使用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

內證據相符。基此可知，系爭土地雖係都市計畫指定之公共

設施保留地（道路用地），惟○○鎮公所於78年間報請臺灣

省政府徵收時，已有意不將之列入徵收取得範圍，並無原審

所指有遺漏而未辦理徵收之情形。而依原審所確定之事實可

知，系爭土地係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定建築線時

自行預先留出，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戶對外通行，縱被上訴

人因此對系爭土地之自由使用收益受有限制，亦非因國家機

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其財產遭受損失，即不生得請求徵

收補償之問題。故被上訴人於本件個案之具體情況下，並無

從比附援引前揭司法院解釋意旨，據以主動請求需用土地人

報請主管機關徵收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審未詳究上情，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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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個案具特殊情況，應承認被上訴人享有因公益而特別犧

牲的補償請求權源自憲法平等權及財產權保障，並參照司法

院釋字第400號解釋關於平等原則、第747號解釋意旨與部分

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認被上訴人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

13條等規定，請求上訴人就系爭土地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的

方式實現其權利，據以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揆諸前揭說

明，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

即堪採取。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

並影響判決結論，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求予廢棄，即屬有理

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且兩造已就被上訴人是否有請

求上訴人向內政部申請核准徵收系爭土地的公法上請求權之

爭點，為充分攻防，本院自為判決，對兩造不致造成突襲，

故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並本於原審確定之事實，駁回被上

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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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472號
上  訴  人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翁順衍              
            戴明哲              
被 上訴 人  張金隆                                     


上列當事人間徵收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31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所有坐落○○市○○區○○段（下稱○○段）538及53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坐駕段296-16、296-15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面積分別為73.41平方公尺、73.43平方公尺，因位處於○○市○○區（即改制前○○縣○○鎮，下稱○○鎮）4-6號都市計畫道路（即該區民生路）範圍內，被上訴人遂分別於民國109年3月20日及同年6月19日委請律師向上訴人請求予以徵收補償，案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9年7月2日以南市工新三字第1090791318號函復被上訴人，因受限臺南市現有道路仍屬私人所有眾多，取得所需經費過於龐大，且事涉通盤性問題，爰先予錄案視上訴人財政狀況研議辦理。被上訴人遂提起行政訴訟，聲明：上訴人應就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經原審判決如被上訴人之起訴聲明，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略以：
　㈠依照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可知，人民的財產權因國家機關為公益目的行使公權力而受有損害，已逾越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而有失公平時，即形成個人的特別犧牲，基於憲法第7條平等權、第15條財產權保障，國家應給予合理的補償。另特別犧牲補償請求權源自憲法平等權及財產權保障，因具有防禦權之性質，其具體補償標準、內容及權利行使方式，固以立法明定為妥適，但現實情況常常是法無明文，此時如以「無法律，無補償」為由，一概否定人民源自憲法的特別犧牲補償請求權，人民憲法權利的防禦功能即難以實現，此為我國法學界普遍看法，是為避免因立法疏漏造成個案不公平的情形，行政法院應得透過憲法基本權條款、司法院的憲法解釋及法理，提供個案救濟。再參照詹森林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亦認為所謂「無法律，無補償」的見解，不應繼續採用，憲法第15條可為直接賦與人民公法上補償請求權之依據。
　㈡查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依據71年7月15日公告之「變更及擴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書」，係劃屬於○○鎮都市計畫4-6號道路（民生路）範圍內，依○○鎮公所79年10月編製之「變更及擴大○○都市計畫（第1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書）」之「事業及財務計畫」及表9「事業及財務計畫表」內容所示，○○鎮公所預定於78年取得4-6號計畫道路用地，並於78至90年完成開闢，該計畫道路範圍內之土地，○○鎮公所原則上將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次查，○○鎮公所為闢建上述4-6號計畫道路，曾於78年1月擬具徵收土地計畫書，計畫徵收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38筆土地，嗣於報請臺灣省政府徵收時，將徵收清冊中忠孝路以東部分之民生路土地共21筆（包含系爭土地）畫線刪除，至系爭土地以東之○○鎮善進段78及27地號土地，則於85年間納入「臺灣省第10期臺南縣○○市地重劃區」範圍，而由○○鎮公所取得所有權並開闢為道路。又查，系爭土地係於79年間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定建築線，乃依當時尚未開闢之4-6號計畫道路（忠孝路以東部分）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出，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戶對外通行，足見系爭土地於○○鎮公所78年辦理徵收前，並非既成道路，並非因屬於既成道路而被排除於徵收範圍。再查，與系爭土地同樣位於○○市○○區○○路段之其他土地，除相鄰之○○段521、522、537、540及577地號等5筆土地（下稱521地號等土地）未列入徵收或重劃範圍，其餘均經徵收或重劃完竣並闢為道路使用，復依上開證據顯示，○○鎮公所既曾將系爭土地列入○○鎮都市計畫4-6號道路用地徵收土地清冊，事後卻因不明原因將系爭土地刪除而未辦理徵收，應可認為系爭土地係可歸責於○○鎮公所之因素而漏未徵收，卻已實際開闢成計畫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被上訴人因而喪失對系爭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權能，為公益而受有特別犧牲。倘繼續維持系爭土地長期作為道路使用的現況，卻毋庸辦理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而與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關於違反平等原則所述情節，具有相當的類似性。在被上訴人為公益受有特別犧牲，不予彌補顯失公平的情況下，應認被上訴人享有補償請求權。
　㈢復依羅昌發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內容，認為依舉輕以明重法理，僅是穿越土地上空或地下，土地所有權人都享有地上權的徵收請求權，則侵害更為嚴重，將私人之土地闢為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肇致土地利用可能性完全喪失的情形，兩者相較，後者之土地所有權人犧牲更大，已逾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更應依個案情形或類型賦予所有權的徵收請求權。是以，系爭土地因可歸責於行政機關之原因，漏未於78年間併同鄰地辦理徵收，卻已闢為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其實質效果與經辦理徵收無異，亦即與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的情形相當，而可相提並論，是秉持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本旨，被上訴人應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等相關規定，請求上訴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報請核准徵收機關即內政部核准後，予以金錢補償等詞，為其論據。
四、本院查：
  ㈠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以：「憲法第15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若在某一道路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理徵收，僅因既成道路有公用地役關係而以命令規定繼續使用，毋庸同時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係揭釋私有土地因符合既成道路要件而存在公用地役關係時，有關機關應依據法律辦理徵收或給予相當補償，並非賦予土地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所有權人主動請求國家為徵收之權利。
  ㈡另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文謂：「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需用土地人因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規定之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而不依徵收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者，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且該解釋理由書第3段明白揭示：「憲法上財產權保障之範圍，不限於人民對財產之所有權遭國家剝奪之情形。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諸如所有權喪失、價值或使用效益減損等），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以合理補償，方符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意旨（本院釋字第440號解釋參照）。國家如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民自得請求合理補償因喪失所有權所遭受之損失；如徵收地上權，人民亦得請求合理補償所減損之經濟利益。」依此可知，該號解釋係肯認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即國家公權力之合法作用）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諸如所有權喪失、價值或使用效益減損等），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以「合理補償」。因此，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非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所致，則不生徵收與補償問題。
　㈢經查，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依據71年7月15日公告之「變更及擴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書」，係劃屬於○○鎮4-6號都市計畫道路（即民生路）範圍內，○○鎮公所於78年1月所擬具徵收土地計畫書，原計畫徵收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38筆土地，嗣於報請臺灣省政府徵收時，將徵收清冊中忠孝路以東部分之民生路土地共21筆（包含系爭土地）畫線刪除；系爭土地係於79年間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定建築線，乃依當時尚未開闢之4-6號計畫道路（忠孝路以東部分）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出，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戶對外通行；其餘與系爭土地同樣位於臺南市○○區民生路段（除相鄰之521地號等土地外）之土地，均經徵收或重劃完竣並闢為道路使用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基此可知，系爭土地雖係都市計畫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道路用地），惟○○鎮公所於78年間報請臺灣省政府徵收時，已有意不將之列入徵收取得範圍，並無原審所指有遺漏而未辦理徵收之情形。而依原審所確定之事實可知，系爭土地係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出，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戶對外通行，縱被上訴人因此對系爭土地之自由使用收益受有限制，亦非因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其財產遭受損失，即不生得請求徵收補償之問題。故被上訴人於本件個案之具體情況下，並無從比附援引前揭司法院解釋意旨，據以主動請求需用土地人報請主管機關徵收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審未詳究上情，逕以本件個案具特殊情況，應承認被上訴人享有因公益而特別犧牲的補償請求權源自憲法平等權及財產權保障，並參照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關於平等原則、第747號解釋意旨與部分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認被上訴人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等規定，請求上訴人就系爭土地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的方式實現其權利，據以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揆諸前揭說明，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即堪採取。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並影響判決結論，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求予廢棄，即屬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且兩造已就被上訴人是否有請求上訴人向內政部申請核准徵收系爭土地的公法上請求權之爭點，為充分攻防，本院自為判決，對兩造不致造成突襲，故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並本於原審確定之事實，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472號
上  訴  人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翁順衍              
            戴明哲              
被 上訴 人  張金隆                                     

上列當事人間徵收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31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所有坐落○○市○○區○○段（下稱○○段）538及539地
    號土地（重測前為坐駕段296-16、296-15地號土地，下合稱
    系爭土地），面積分別為73.41平方公尺、73.43平方公尺，
    因位處於○○市○○區（即改制前○○縣○○鎮，下稱○○鎮）4-6號
    都市計畫道路（即該區民生路）範圍內，被上訴人遂分別於
    民國109年3月20日及同年6月19日委請律師向上訴人請求予
    以徵收補償，案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9年7月2日以南市
    工新三字第1090791318號函復被上訴人，因受限臺南市現有
    道路仍屬私人所有眾多，取得所需經費過於龐大，且事涉通
    盤性問題，爰先予錄案視上訴人財政狀況研議辦理。被上訴
    人遂提起行政訴訟，聲明：上訴人應就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土
    地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經原審判決如被上訴人之起訴聲明
    ，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所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略以：
　㈠依照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可知，人民的財產權因國家機關
    為公益目的行使公權力而受有損害，已逾越其社會責任所應
    忍受的範圍，而有失公平時，即形成個人的特別犧牲，基於
    憲法第7條平等權、第15條財產權保障，國家應給予合理的
    補償。另特別犧牲補償請求權源自憲法平等權及財產權保障
    ，因具有防禦權之性質，其具體補償標準、內容及權利行使
    方式，固以立法明定為妥適，但現實情況常常是法無明文，
    此時如以「無法律，無補償」為由，一概否定人民源自憲法
    的特別犧牲補償請求權，人民憲法權利的防禦功能即難以實
    現，此為我國法學界普遍看法，是為避免因立法疏漏造成個
    案不公平的情形，行政法院應得透過憲法基本權條款、司法
    院的憲法解釋及法理，提供個案救濟。再參照詹森林大法官
    在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亦認為所謂「無
    法律，無補償」的見解，不應繼續採用，憲法第15條可為直
    接賦與人民公法上補償請求權之依據。
　㈡查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依據71年7月15日公告之「變更及
    擴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書」，係劃屬於○○鎮都市計畫4-6
    號道路（民生路）範圍內，依○○鎮公所79年10月編製之「變
    更及擴大○○都市計畫（第1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
    書）」之「事業及財務計畫」及表9「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內容所示，○○鎮公所預定於78年取得4-6號計畫道路用地，
    並於78至90年完成開闢，該計畫道路範圍內之土地，○○鎮公
    所原則上將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次查，○○鎮公所為闢建上
    述4-6號計畫道路，曾於78年1月擬具徵收土地計畫書，計畫
    徵收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38筆土地，嗣於報請臺灣省政府徵
    收時，將徵收清冊中忠孝路以東部分之民生路土地共21筆（
    包含系爭土地）畫線刪除，至系爭土地以東之○○鎮善進段78
    及27地號土地，則於85年間納入「臺灣省第10期臺南縣○○市
    地重劃區」範圍，而由○○鎮公所取得所有權並開闢為道路。
    又查，系爭土地係於79年間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
    定建築線，乃依當時尚未開闢之4-6號計畫道路（忠孝路以
    東部分）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出，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
    戶對外通行，足見系爭土地於○○鎮公所78年辦理徵收前，並
    非既成道路，並非因屬於既成道路而被排除於徵收範圍。再
    查，與系爭土地同樣位於○○市○○區○○路段之其他土地，除相
    鄰之○○段521、522、537、540及577地號等5筆土地（下稱52
    1地號等土地）未列入徵收或重劃範圍，其餘均經徵收或重
    劃完竣並闢為道路使用，復依上開證據顯示，○○鎮公所既曾
    將系爭土地列入○○鎮都市計畫4-6號道路用地徵收土地清冊
    ，事後卻因不明原因將系爭土地刪除而未辦理徵收，應可認
    為系爭土地係可歸責於○○鎮公所之因素而漏未徵收，卻已實
    際開闢成計畫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被上訴人因而喪失對系
    爭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權能，為公益而受有特別犧牲
    。倘繼續維持系爭土地長期作為道路使用的現況，卻毋庸辦
    理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而與司法院釋字第400號
    解釋關於違反平等原則所述情節，具有相當的類似性。在被
    上訴人為公益受有特別犧牲，不予彌補顯失公平的情況下，
    應認被上訴人享有補償請求權。
　㈢復依羅昌發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內
    容，認為依舉輕以明重法理，僅是穿越土地上空或地下，土
    地所有權人都享有地上權的徵收請求權，則侵害更為嚴重，
    將私人之土地闢為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肇致土地利用可能
    性完全喪失的情形，兩者相較，後者之土地所有權人犧牲更
    大，已逾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更應依個案情形或類型
    賦予所有權的徵收請求權。是以，系爭土地因可歸責於行政
    機關之原因，漏未於78年間併同鄰地辦理徵收，卻已闢為道
    路供公眾通行使用，其實質效果與經辦理徵收無異，亦即與
    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的情形相當，而可相提並論，
    是秉持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本旨，被上訴人應得類推適
    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等相關規定，請求上訴人擬具詳細徵
    收計畫書，報請核准徵收機關即內政部核准後，予以金錢補
    償等詞，為其論據。
四、本院查：
  ㈠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以：「憲法第15條關於人民財產
    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
    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
    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既
    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有權人對
    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
    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
    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
    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若在某一
    道路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理徵收，僅因既成道路有公用地
    役關係而以命令規定繼續使用，毋庸同時徵收補償，顯與平
    等原則相違。」係揭釋私有土地因符合既成道路要件而存在
    公用地役關係時，有關機關應依據法律辦理徵收或給予相當
    補償，並非賦予土地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所有權人主動請求國
    家為徵收之權利。
  ㈡另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文謂：「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
    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需用土地人因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3
    條規定之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權
    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而不依徵
    收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者，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
    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且該解釋理由書
    第3段明白揭示：「憲法上財產權保障之範圍，不限於人民
    對財產之所有權遭國家剝奪之情形。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
    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諸如所有權喪失、價值或使用效
    益減損等），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
    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以合理補償，方符憲法第15條規定人
    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意旨（本院釋字第440號解釋參照）。
    國家如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民自得請求合理補償因喪失所有
    權所遭受之損失；如徵收地上權，人民亦得請求合理補償所
    減損之經濟利益。」依此可知，該號解釋係肯認國家機關「
    依法行使公權力」（即國家公權力之合法作用）致人民之財
    產遭受損失（諸如所有權喪失、價值或使用效益減損等），
    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
    國家應予以「合理補償」。因此，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
    非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所致，則不生徵收與補償問
    題。
　㈢經查，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依據71年7月15日公告之「
    變更及擴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書」，係劃屬於○○鎮4-6號
    都市計畫道路（即民生路）範圍內，○○鎮公所於78年1月所
    擬具徵收土地計畫書，原計畫徵收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38筆
    土地，嗣於報請臺灣省政府徵收時，將徵收清冊中忠孝路以
    東部分之民生路土地共21筆（包含系爭土地）畫線刪除；系
    爭土地係於79年間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定建築線
    ，乃依當時尚未開闢之4-6號計畫道路（忠孝路以東部分）
    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出，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戶對外通
    行；其餘與系爭土地同樣位於臺南市○○區民生路段（除相鄰
    之521地號等土地外）之土地，均經徵收或重劃完竣並闢為
    道路使用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
    。基此可知，系爭土地雖係都市計畫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道路用地），惟○○鎮公所於78年間報請臺灣省政府徵收時
    ，已有意不將之列入徵收取得範圍，並無原審所指有遺漏而
    未辦理徵收之情形。而依原審所確定之事實可知，系爭土地
    係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出
    ，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戶對外通行，縱被上訴人因此對系爭
    土地之自由使用收益受有限制，亦非因國家機關「依法行使
    公權力」致其財產遭受損失，即不生得請求徵收補償之問題
    。故被上訴人於本件個案之具體情況下，並無從比附援引前
    揭司法院解釋意旨，據以主動請求需用土地人報請主管機關
    徵收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審未詳究上情，逕以本件個案具特
    殊情況，應承認被上訴人享有因公益而特別犧牲的補償請求
    權源自憲法平等權及財產權保障，並參照司法院釋字第400
    號解釋關於平等原則、第747號解釋意旨與部分大法官協同
    意見書，認被上訴人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等規定
    ，請求上訴人就系爭土地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的方式實現其
    權利，據以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揆諸前揭說明，自有適
    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即堪採取。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
    並影響判決結論，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求予廢棄，即屬有理
    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且兩造已就被上訴人是否有請
    求上訴人向內政部申請核准徵收系爭土地的公法上請求權之
    爭點，為充分攻防，本院自為判決，對兩造不致造成突襲，
    故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並本於原審確定之事實，駁回被上
    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472號
上  訴  人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翁順衍              
            戴明哲              
被 上訴 人  張金隆                                     

上列當事人間徵收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31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所有坐落○○市○○區○○段（下稱○○段）538及53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坐駕段296-16、296-15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面積分別為73.41平方公尺、73.43平方公尺，因位處於○○市○○區（即改制前○○縣○○鎮，下稱○○鎮）4-6號都市計畫道路（即該區民生路）範圍內，被上訴人遂分別於民國109年3月20日及同年6月19日委請律師向上訴人請求予以徵收補償，案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9年7月2日以南市工新三字第1090791318號函復被上訴人，因受限臺南市現有道路仍屬私人所有眾多，取得所需經費過於龐大，且事涉通盤性問題，爰先予錄案視上訴人財政狀況研議辦理。被上訴人遂提起行政訴訟，聲明：上訴人應就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經原審判決如被上訴人之起訴聲明，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略以：
　㈠依照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可知，人民的財產權因國家機關為公益目的行使公權力而受有損害，已逾越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而有失公平時，即形成個人的特別犧牲，基於憲法第7條平等權、第15條財產權保障，國家應給予合理的補償。另特別犧牲補償請求權源自憲法平等權及財產權保障，因具有防禦權之性質，其具體補償標準、內容及權利行使方式，固以立法明定為妥適，但現實情況常常是法無明文，此時如以「無法律，無補償」為由，一概否定人民源自憲法的特別犧牲補償請求權，人民憲法權利的防禦功能即難以實現，此為我國法學界普遍看法，是為避免因立法疏漏造成個案不公平的情形，行政法院應得透過憲法基本權條款、司法院的憲法解釋及法理，提供個案救濟。再參照詹森林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亦認為所謂「無法律，無補償」的見解，不應繼續採用，憲法第15條可為直接賦與人民公法上補償請求權之依據。
　㈡查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依據71年7月15日公告之「變更及擴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書」，係劃屬於○○鎮都市計畫4-6號道路（民生路）範圍內，依○○鎮公所79年10月編製之「變更及擴大○○都市計畫（第1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書）」之「事業及財務計畫」及表9「事業及財務計畫表」內容所示，○○鎮公所預定於78年取得4-6號計畫道路用地，並於78至90年完成開闢，該計畫道路範圍內之土地，○○鎮公所原則上將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次查，○○鎮公所為闢建上述4-6號計畫道路，曾於78年1月擬具徵收土地計畫書，計畫徵收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38筆土地，嗣於報請臺灣省政府徵收時，將徵收清冊中忠孝路以東部分之民生路土地共21筆（包含系爭土地）畫線刪除，至系爭土地以東之○○鎮善進段78及27地號土地，則於85年間納入「臺灣省第10期臺南縣○○市地重劃區」範圍，而由○○鎮公所取得所有權並開闢為道路。又查，系爭土地係於79年間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定建築線，乃依當時尚未開闢之4-6號計畫道路（忠孝路以東部分）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出，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戶對外通行，足見系爭土地於○○鎮公所78年辦理徵收前，並非既成道路，並非因屬於既成道路而被排除於徵收範圍。再查，與系爭土地同樣位於○○市○○區○○路段之其他土地，除相鄰之○○段521、522、537、540及577地號等5筆土地（下稱521地號等土地）未列入徵收或重劃範圍，其餘均經徵收或重劃完竣並闢為道路使用，復依上開證據顯示，○○鎮公所既曾將系爭土地列入○○鎮都市計畫4-6號道路用地徵收土地清冊，事後卻因不明原因將系爭土地刪除而未辦理徵收，應可認為系爭土地係可歸責於○○鎮公所之因素而漏未徵收，卻已實際開闢成計畫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被上訴人因而喪失對系爭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權能，為公益而受有特別犧牲。倘繼續維持系爭土地長期作為道路使用的現況，卻毋庸辦理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而與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關於違反平等原則所述情節，具有相當的類似性。在被上訴人為公益受有特別犧牲，不予彌補顯失公平的情況下，應認被上訴人享有補償請求權。
　㈢復依羅昌發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內容，認為依舉輕以明重法理，僅是穿越土地上空或地下，土地所有權人都享有地上權的徵收請求權，則侵害更為嚴重，將私人之土地闢為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肇致土地利用可能性完全喪失的情形，兩者相較，後者之土地所有權人犧牲更大，已逾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更應依個案情形或類型賦予所有權的徵收請求權。是以，系爭土地因可歸責於行政機關之原因，漏未於78年間併同鄰地辦理徵收，卻已闢為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其實質效果與經辦理徵收無異，亦即與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的情形相當，而可相提並論，是秉持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本旨，被上訴人應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等相關規定，請求上訴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報請核准徵收機關即內政部核准後，予以金錢補償等詞，為其論據。
四、本院查：
  ㈠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以：「憲法第15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若在某一道路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理徵收，僅因既成道路有公用地役關係而以命令規定繼續使用，毋庸同時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係揭釋私有土地因符合既成道路要件而存在公用地役關係時，有關機關應依據法律辦理徵收或給予相當補償，並非賦予土地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所有權人主動請求國家為徵收之權利。
  ㈡另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文謂：「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需用土地人因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規定之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而不依徵收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者，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且該解釋理由書第3段明白揭示：「憲法上財產權保障之範圍，不限於人民對財產之所有權遭國家剝奪之情形。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諸如所有權喪失、價值或使用效益減損等），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以合理補償，方符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意旨（本院釋字第440號解釋參照）。國家如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民自得請求合理補償因喪失所有權所遭受之損失；如徵收地上權，人民亦得請求合理補償所減損之經濟利益。」依此可知，該號解釋係肯認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即國家公權力之合法作用）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諸如所有權喪失、價值或使用效益減損等），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以「合理補償」。因此，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非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所致，則不生徵收與補償問題。
　㈢經查，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依據71年7月15日公告之「變更及擴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書」，係劃屬於○○鎮4-6號都市計畫道路（即民生路）範圍內，○○鎮公所於78年1月所擬具徵收土地計畫書，原計畫徵收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38筆土地，嗣於報請臺灣省政府徵收時，將徵收清冊中忠孝路以東部分之民生路土地共21筆（包含系爭土地）畫線刪除；系爭土地係於79年間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定建築線，乃依當時尚未開闢之4-6號計畫道路（忠孝路以東部分）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出，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戶對外通行；其餘與系爭土地同樣位於臺南市○○區民生路段（除相鄰之521地號等土地外）之土地，均經徵收或重劃完竣並闢為道路使用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基此可知，系爭土地雖係都市計畫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道路用地），惟○○鎮公所於78年間報請臺灣省政府徵收時，已有意不將之列入徵收取得範圍，並無原審所指有遺漏而未辦理徵收之情形。而依原審所確定之事實可知，系爭土地係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房屋申請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出，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戶對外通行，縱被上訴人因此對系爭土地之自由使用收益受有限制，亦非因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其財產遭受損失，即不生得請求徵收補償之問題。故被上訴人於本件個案之具體情況下，並無從比附援引前揭司法院解釋意旨，據以主動請求需用土地人報請主管機關徵收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審未詳究上情，逕以本件個案具特殊情況，應承認被上訴人享有因公益而特別犧牲的補償請求權源自憲法平等權及財產權保障，並參照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關於平等原則、第747號解釋意旨與部分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認被上訴人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等規定，請求上訴人就系爭土地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的方式實現其權利，據以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揆諸前揭說明，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即堪採取。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並影響判決結論，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求予廢棄，即屬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且兩造已就被上訴人是否有請求上訴人向內政部申請核准徵收系爭土地的公法上請求權之爭點，為充分攻防，本院自為判決，對兩造不致造成突襲，故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並本於原審確定之事實，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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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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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